
河北省沫水县人民法院
执行裁定书

(2021) 冀 0623 执 26 号

「人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沫水支行
河北省沫水县府前街 264 号
王俊平，职务:行长

E人:马强，职务:该公司职员
、张丽业，女，汉族， 1988 年 10 月 19 日出生，
阳路金源街华泰小区 l 号楼 3 单元 402 室，身
0623198810190065 。
L高山，男，汉族. 1984 年 10 月 7 日出生，住
路金源街华泰小区 l 号楼 3 单元 402 室，身份
231984100700320

、董秀花，女，汉族， 1964 年 10 月 7 日出生， I
沫水镇道城街 170 号，身份证号:

11161822。
于的申请人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沫水支
、张丽业、高山、董秀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
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(2020) 冀 0623 民初 846
5确定的义务，但三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

、气 2020 年 7 月 1 日以 (2020) 冀 0623
i定书保全查封了被执行人董秀花名下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本fjt与原，fj:核对不提
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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